附件1
昌宁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工作部门责任清单

	序号
	单位
	工作职责
	责任人
	备注

	1
	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
	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项目统筹协调，并具体落实好上下协调沟通、工作督查调度，指导乡镇、村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施工图设计、技术培训，组织中期评估、绩效评价，经验总结宣传、材料收集上报等日常工作。
	杨佳座
徐喜瑛
李明川
	

	2
	各挂包单位
	负责帮忙协调项目、资金投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各挂包单位主要负责人
	

	3
	市生态环境局昌宁分局
	1.起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实施方案并按要求印发；
2.做好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统筹协调、沟通、汇报；
3.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技术咨询、指导服务；
4.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督导、考核等。
	段蒋涛
	

	4
	县发展改革局
	1.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指导、支持乡镇及县级相关部门做好项目立项、实施、纳统等相关工作；
2.积极整合项目、资金。
	徐世龙
	

	5
	县财政局
	1.积极统筹、筹措项目资金，保障省级奖补资金专款专用，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县级配套资金、运维资金和日常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2.统筹解决项目前期及项目建设管理费用；
3.指导乡镇按要求管理使用项目资金。
	车志伟
	

	6
	县自然资源局
	1.积极配合支持项目单位做好土地利用要素保障工作；
2.积极整合项目、资金。
	字金权
	

	7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1.加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力度，加快推进县城、乡镇集镇、城乡接合部、乡镇镇区周边村庄污水收集处理；
2.加快推进乡镇镇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并将乡镇镇区周边村庄污水处理规模纳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范围；
3.负责项目施工技术指导。
	李宏伟
	

	8
	县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GoBack]1.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乡村振兴重要内容，积极整合2026年衔接资金和沪滇资金项目，资金不低于800万元，指导项目策划、申报及实施；
2.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统筹协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有效  衔接，负责指导“小三格+大三格”建设和尾水开展资源化利用，不直排水体，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推进；
3.积极开展畜禽粪污治理、资源化利用的督促指导工作，指导乡镇落实养殖户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配套的三格式化粪池，及时清掏 干粪并妥善处置，资源化利用，不得在村内堆放粪堆、直排畜禽养殖废水；
4.指导、督促乡镇落实好农用地对尾水的消纳工作。
	李光辉
	

	9
	县水务局
	1.积极配合支持项目单位实施好项目，监督指导各乡镇不得将未经处理达标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
2.积极整合项目、资金。
	赵俊
	

	10
	县审计局
	负责在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日常审计中加强对该类项目涉及财政资金的监管。
	罗映斌
	

	11
	县林草局
	积极配合支持项目单位做好林地利用要素保障工作及林地对尾水的消纳工作。
	鲁智强
	

	12
	县搬迁安置办
	要协助乡镇做好搬迁安置群众动员发动工作，积极争取搬迁安置部门的资金和项目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杨正立
	

	13
	县投融资委办
	负责引入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王帅
	

	14
	各乡镇
	1.宣传、组织、协调村组及施工队按要求实施项目，协调解决项目村组在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按时间进度要求推进项目建设；
2.建立乡镇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和运维资金保障机制，并督促、指导村组建立村规民约，落实运行维护管理人员，定期考核；
3.积极整合项目资金，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按时完成治理任务。
	各乡镇党
委书记、 乡镇长
	

	15
	项目行政村党组织、村委员
会（驻村工作
队）
	1.成立项目协调组，组织村组力量，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实施，做好发动、带领群众投工、投劳、捐款、捐物、捐技术等 群众工作；
2.指导、审核村组设计、编制“一村一策”项目施工方案、施工图，并指导实施；
3.指导、审核村组施工材料预算、采购、结算等工作；
4.指导解决村组在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做好上下沟通、协调工作；
5.督促、指导村组制定并落实村规民约，收集、上报村组群众投工、投劳、筹资、项目工程量等项目组织实施相关资料。
	各行政村
党总支书
记、村委
会主任及
驻村工作
队长
	

	16
	项目村组
	1. 成立村组项目实施组和监督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2.负责编制“一村一策”项目施工方案、施工图；
3.负责建设材料预算、运输或采购；
4.负责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捐资、捐物、捐地，发动村组在外工作人员、企业、能人等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5.负责把关村组项目质量和材料质量；
6.制定村规民约，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设施日常运维等纳入 村规民约并严格执行。
	各村民
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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